
提案名称：加快我市新能源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提案人：民盟桂林市委员会

关注理由：
作为我国汽车产业升级和实现节

能减排的有效解决方案，发展新能源
汽车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政策和
市场大趋势的引导下，桂林的公交
车、旅游大巴都已经开始了电动化的
过程，电动汽车已经开始进入公交、
旅游、保险、共享汽车、网约车等多
个行业。纯电动汽车在私家车市场也
发展迅猛。

目前在桂林能为电动汽车提供充
电服务的运营商主要有特斯拉（其拥
有自成系统的充电站）、特来电、小
蜗车盟、南方电网、聚电等5个，投资
建设的充电站不超过10个，充电桩数
量约150个，在桂林的城市核心交通圈
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不多。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以下问题：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设计规范、
布局不合理、数量少；充电基础设施
公共应用服务平台还未建立，各充电
服务的运营商充电及支付平台不互
通，电动汽车充电桩收费标准不统
一；充电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监督服务
不到位，公共充电桩车位被占用、充
电桩被破坏的事时有发生。

委员建议：
加强基础设施顶层设计，建议尽

快制定《桂林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规划》，明确各类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中充电设

施的建设比例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要
求。

加大政策扶持，多渠道筹集发展
资金，开放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经营
市场，制定市内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
建设及配套政策。建立健全电动汽车
充电站建设融资平台，把电动汽车充
电站建设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企合作、利
用补贴等形式鼓励多元主体建设充电
桩。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通
过适当的引导让电动车生产、销售企
业也主动投身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更多资金。

科学合理布局，加快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
企事业单位，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
规划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
设施；鼓励充电服务、物业服务等企
业参与居民区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
理，统一开展停车位改造，重点解决
老旧小区充电难的问题；鼓励公共机
构在新建和既有停车场内建设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加油
站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位建设公共
快充设施，满足电动汽车城郊出行需
求。

建立全市统一的充电基础设施管
理平台即桩联网平台，实现全市所有
充电运营商的公共充电桩的数据接
入，实现公共充电桩的位置信息、运
行状态和支付端口一站化服务，并统
一电动汽车充电桩收费标准。

加强充电基础设施的管理监管，
出台有关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使
用规范。

提案名称：《关于加快桂
林市养犬管理立法的建议》

提案人：农工党桂林市委
会

关注理由：
近年来，我市居民所养宠

物犬的数量逐渐增多，宠物犬
伤人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据桂
林市公安局调研数据，2017年
桂林市区内养犬可查证数为
1 2 8 7 5 7只，其中大型犬占
22 . 08%，打疫苗比例仅占
35 . 37%，犬咬伤人数1241人
次；2017年度因犬引发纠纷
505起，因犬报警458次，立案
事件46起，刑事案件4起。另
外，宠物犬随地大小便的现象
比较常见，传播狂犬病的恶性
事件也偶有发生。

市民对养犬管理问题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对进一步规范
管理养犬行为的呼声日渐高
涨。作为享有地方立法权的桂
林市应加快制订养犬管理办
法，规范养犬行为，可以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更加安全的出行
和旅游环境，进一步推进和展
现桂林市城市管理水平的完善
和提升，彰显桂林良好的国际
旅游名城形象。

委员建议：
为确保能够对养犬者起到

真正的监督作用，增强养犬者
的责任感，降低犬伤人的几
率；同时适当提高宠物犬饲养
的门槛，便于责任追查，最大
程度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建议
我市加快养犬管理立法进程，
尽快出台养犬管理规定。

其中，建议管理规定包含
以下内容：宠物户籍化，规定
养宠物犬需实名登记，建立户
主档案、动物健康及相关信息
档案，同时宠物犬佩戴信息装
置；处罚细则化，实行年度积
分制；明确执法主体，管理分
工负责；设置流浪宠物临时收
容所；实行宠物责任保险制度
及强险制。

合理布局 政策扶持

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

提案名称：关于大力推进我市智
慧社区建设的建议

提案人：市政协委员姚嗣群

关注理由：
数字桂林建设要打造高效惠民的

数字政府，就是让数字信息便民、惠
民、利民、安民，让居民充分享受到
数字信息给生活带来的便捷，使居民
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社区是居
民生活的主要场所，智慧社区是打通
政府、服务单位与居民信息沟通的最
后一公里，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是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构建和谐宜居环境的
必要途径，桂林在社区信息化和智慧
化方面有一点基础，但社区管理服务
远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功能需求和
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生产生活需要，
推动智慧社区建设才能实现信息惠
民。

委员建议：
1 . 将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数字桂

林”建设的重点工程，由工信局、发

改委、财政局等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和
领导小组 ，进行统筹规划 ，各区
（县）成立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分
级负责，形成智慧社区可持续建设规
范和长效协调推进机制。

2 . 加大对智慧社区建设的投入，
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安排专项资金并建
立动态保障机制，落实智慧社区建设
和维护相关经费。同时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积极探索政府搭台 、企业运
作、社会参与的多方投入机制参与智
慧社区建设。

3 . 建立智慧社区服务平台，鼓励
支持探索创新特色应用，充分利用先
进互联网+信息技术完善社区“便民、
利民、惠民、安民”应用，因地制宜
推动智慧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4 . 建设内容充分考虑到政府、居
民的需求，可设置社区党建、两代表
一委员、一键金点子、智慧政务、智
慧生活、智慧物业、智能门禁和社区
自治等内容。

5 . 分步实施，试点先行，总结经
验，成功后全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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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点击

大力推进我市智慧社区建设

推进养犬管理立法

约束不文明养犬行为

提案名称：关于进一步推
进双向转诊 提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接诊能力的建议

提案人：市政协委员颜丽萍

关注理由：
目前，我市已在全市范围

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及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但在落实小病在基
层、康复回社区方面，还存在
不少问题。

委员建议：
为更好地实施分级诊疗，

真正实现上转有人接，下转接
得住，建议市社保局在住院年
度统筹基金付费总额控制方

面，实行分阶段、分类控制，
通过政策支持，助推基层接诊
能力；城镇职工医保实行慢病
门诊统筹差异化支付政策，适
当降低三级医院城镇职工慢病
门诊统筹基金支付比例，相应
提高社区中心统筹基金支付比
例；适当增加社区中心开展的
慢病门诊统筹病种，方便慢性
病人到社区中心就诊。

其次，建议大力推进区域
融合型医联体改革，通过专
科——— 全科联动等方式构建服
务合作型医联体，加强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间的分
工协作机制，建立长期稳定、
紧密衔接的合作关系。

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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